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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签订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合同》；102,632,152 元； 

                   《设备租赁合同》；55,890,000元；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合同》计划于 2017 年 4月 30日前

完成轨道板生产；《设备租赁合同》期限暂定为 20个月。 

 

2015 年 12月 1日，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银龙

股份”或“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河

间市顺泰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间顺泰”）与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

司京沈铁路客运专线辽宁段 TJ-3 标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十九局京沈 TJ-3

项目部”）签署了《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合同》；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河间市银

龙轨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龙轨道”）与十九局京沈 TJ-3 项目部签订了《设

备租赁合同》。 

 

一、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合同》标的情况 

1.工程名称：京沈铁路客专三标 CRTS III型先张无砟轨道板的预制工程； 

2.工程实施地点：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境内； 

3.工程数量：暂定为 35,914 块轨道板，结算时按现场实际完成并经十九局

京沈 TJ-3项目部质检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签认，业主认可（或审计）的合格工



程数量为准； 

4.合作内容：模板制作安装加固拆模、钢筋下料弯曲捆扎焊接、砼浇筑养护、

预制板的吊装运输存放等以及为完成工程所需达到验交规范条件的所有劳务工

作内容； 

5.工作期限：自 2015年 6 月 18日至 2017年 4月 30日前完成轨道板生产，

具体日期必须满足业主指导性施组工期及十九局京沈 TJ-3项目部节点工期要

求。 

（二）《设备租赁合同》标的情况 

1.租赁设备使用地点：建平轨道板场 

2.工程项目名称：中铁十九局集团京沈三标 

（三）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作对方名称：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9号 1 号楼； 

4.成立日期：2001年 12月 26日； 

5.法定代表人：王学忠； 

6.注册资本：508,000万元； 

7.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

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施工甲级资质；铁道行业工程设计甲（II）级资质；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8.银龙轨道、河间顺泰与十九局京沈 TJ-3 项目部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

止公告披露日，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总金额：102,632,152 元； 

2. 合同履行地点：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境内； 

3. 合作内容：模板制作安装加固拆模、钢筋下料弯曲捆扎焊接、砼浇筑养

护、预制板的吊装运输存放等以及为完成工程所需达到验交规范条件的



所有劳务工作内容； 

4. 合同价款：本工程采用劳务单价承包方式进行； 

5. 争议解决：因本合同引起、产生于本合同或与本合作有关的任何争议应

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无法解决，双方约定在被告所在地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 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2015 年 12月 1日；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路中铁

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调度楼； 

7. 竣工日期：本工程计划于 2017年 4月 30日前完成轨道板生产，具体日

期必须满足业主指导性施组工期及十九局京沈 TJ-3项目部节点工期要

求。 

（二）《设备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总金额：55,890,000 元； 

 2. 租赁设备使用地点：建平轨道板场； 

3. 工程项目名称：中铁十九局集团京沈三标； 

4. 租赁明细：布料机、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电子汽车衡、柴油发电机组、

蒸汽锅炉、拌合站、电动葫芦门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等； 

5. 租赁费用结算：租赁设备根据需要，通过按月和按台班的方式根据实际

使用情况结算； 

6. 争议解决：如发生争议协商不成，则向十九局京沈 TJ-3项目部所属单位

注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 履行期限：期限暂定为 20个月，自 2015年 4月 20日至十九局京沈 TJ-3

项目部通知退场为止，具体进场时间以十九局京沈 TJ-3项目部通知时间为准。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同的签订有利于树立银龙股份在轨道板市场良好的形象，拓展了公司

进入轨道板市场的途径，为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创造条件。合同的履行能够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与合

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上述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存在不可抗力或违约责任影响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3日 


	OLE_LINK3
	OLE_LINK4
	OLE_LINK7
	OLE_LINK8
	OLE_LINK1
	OLE_LINK2
	OLE_LINK5
	OLE_LINK6
	OLE_LINK9
	OLE_LINK10
	OLE_LINK11
	OLE_LINK12

